














正 文

第一章 本次债券发行基本情况的合法性审查

根据委托单位及项 目其他机构提供的文件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

具之日，本次债券发行基本情况如下：

一、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

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2、 发行年份 ： 2025

1、 债券名称： “2025年咸阳市永寿县县城西片区雨污分流改造

项目专项债券”

年

3、 发行金额： 1,200.00万元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债券发行对应投资项目的总投资4,980.00

万元， 其 中工程费4,268.26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66.50万元， 预

备费345. 24万元

4、 发行面值 ： 100元

5、 发行期限 ： 20年期

6、 债券 (年) 利率： 3.0%

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债券发行的金额应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

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 (国发 (2014) 43 号) 第三条的规定，

不突破国务院批准的限额； 本次债券发行的期限符合《关于进一步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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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专项债券发行主

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 (财库〔2020〕 36号) 第三条增设

的20年期； 本次债券的发行利率符合《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

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 (厅字 (2019) 33号) 第三条第 (四)

项关于“坚持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发行，促进债券发行利率合理反映

地区差异和项目差异”之规定； 本次债券对应投资项目根据实施方案

披露属于新建项目，截至本所出具法律意见书之日项目已开工建设，

项目领域未被纳入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

理机制的意见》 (国办发〔2024〕 52号) 的负面清单。

体
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品种的通知》 (财预 (2017) 89号) 第二条第 (四) 项规定，市县

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 (财预〔2016〕 155号) 第

四条规定，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，具体发

行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。 设区的市、 自治州，县、 自治县、 不设

区的市、 市辖区政府 (以下简称市县级政府) 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，

应当纳入本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由省、 自治区、

直辖市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。经省政府批准，计划单列

市政府可以自办发行专项债券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经国务院批准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，可以在国务院

确定的限额内， 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。

。

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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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确需举借相关专项债务的，依法由省级政府代为分类发行专项债

券、转贷市县使用。 专项债券可以对应单一项目发行，也可以对应同

一地区多个项目集合发行， 具体由市县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

建议，报省级财政部门确定。 市县级政府及其部门负责承担专项债券

的发行前期准备、 使用管理、 还本付息、 信息公开等工作 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专项债券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，

符合上述法规政策之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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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筹措过程规范化

本项目需筹措的资金额度对于项目单位来说相对较大， 筹措过程

需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应的规章制度， 有秩序地进行资金筹措，尽

量减少不必要的法律纠纷，提高项目实施效率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

展。

2、 项 目投资额、 自有资本金及资金到位情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披露： 本项目概算总投资4980万元， 资金来源

主要为：

(1) 项目资本金3,780.00万元， 由财政资金安排解决， 资金将

按照工程进度陆续到位，其中2025年安排1,539.00万元，2026年安排

2,241.00万元 。

(2) 计 划 发 行专项债券 1,200.00万元，其中： 2025年 申请

1,200.00万元 ，

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《实施方案》披露的内容，项目资本金 占总

投资额的比例为75.9%,《实施方案》披露的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 《国

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》 (国发 (2019)

26号) 第二条规定的20%的最低资本金比例。

3、 专项债券拟发行计划

1

根据实施方案， 本项目拟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从社会筹资

1,200.00万元，其中： 2025年发行20年期专项债券1,200.00万元。 项

目债券发行计划见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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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年份序号 发行期限发行额度 (万元)

2025年 20年期1,200.001

合计

三、 募集资金用

本所律师认为，发行计划的期限符合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

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 (财库〔2020〕 36号) 第三条第 (一 ) 项 、 第

(三 ) 项之规定

1,200.00

。

途

1

本所律师综合上述要素认为，本次募集资金来源及用途符合《关

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 (厅字

(2019) 33号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

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 (国发 (2014) 43 号) 等相关法律法规、 政

策之规定

依据《专项债券实施方案》 披露的要素，本次发行的专项债券资

金用于2025年咸阳市永寿县县城西片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的建设支

出，符合《《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) (财预

(2018) 34号) 》 第五条第 (十) 项关于“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必须一

律与公益性建设项目对应”的规定，同时，项目主管部门及实施单位

应依法合规使用债券募集资金，严禁将资金用于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用途调整操作指引》 (财预 (2021) 110号) 第六条第 (四) 项 、 《关

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》 (国办发 (2024) 52 

号) 规定的“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”列举的支出当中。

。

8







按照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

的通知》 (国办函〔2016〕 88号) 第7. 1点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

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制定当地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。

为了加强政府债务管理，2016年省政府《关于印发陕西省政府性

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》 (陕财办 (2016) 172号) 要求，建

立陕西省政府债务应急处置机制，提前防范财政金融风险。 咸阳市也

结合自身实际，建立了相应的债务应急处置机制和工作预案，提前防

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。

二、 发行计划

1、 发行场

本项目申请发行专项债券1,200.00万元， 其中2025年计划发行20 

年期专项债券1,200.00万元。 专项债券融资成本按3.0%估算。

所

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。

2、 品种和数量

3、 时间安

永寿县县城西片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计划2025年发行20年期专

项债券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，债券发行总额1,200.00万元，发行面

值100元 。

排

按照省财政厅确定的时间发行。

21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